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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五题：根据《税务条例》第 60 条作出评税或补加评税 

2017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六月二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钟国斌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根据《税务条例》第 60 条，税务局可在某课税年度或在该课税年度

届满后六年（追溯期）内，对尚未就该课税年度被评税的人作出评税，以

及对被评定税额低于恰当税额的人作出补加评税。如属由欺诈或蓄意逃税

而引致的短报情况，追溯期为十年。根据《税务条例》第 51C 条，业务经

营者须就其入息及开支备存足够的纪录，以便该业务的应评税利润能易于

确定，为期最少七年。税务局亦忠告业务经营者，最好保留录得亏损的课

税年度的业务纪录，以便有关亏损可用于抵销其后各课税年度的应评税利

润。因此，业务经营者往往需保留超过七年的业务纪录。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会： 

 

（一）过去三年，当局根据《税务条例》第 60 条作出评税或补加评税的

个案宗数，并按所涉课税年度列出评税总款额；当中涉及政府所界定的中

小企业的个案宗数及有关评税的总款额，以及有关负责人逃税罪成的人数

及判罚为何； 

 

（二）鉴于有中小企业向本人反映，税务局作出补加评税的做法过于苛刻

和追溯期过长，以及税务局以企业未能提供十多年的业务纪录而不公平地

计算补加评税款额，当局会否按个别个案的具体情况酌情处理；及 

 

（三）鉴于《税务条例》第 60 条的主要内容多年来未有修订，当局会否

考虑因应现行营商及经济环境，修订该条文，包括缩短追溯期，以免对中

小企业经营业务造成过度负担；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税务局作为特区政府的税务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是评税及征收税项，

保障政府税收。一直以来，税务局以公平、公正和专业的态度处理评税工



作，协助纳税人了解及履行其税务责任。 

 

  就问题的三个部分，我的综合回复如下： 

 

  根据《税务条例》第 60 条，当税务局认为任何应课税人士，不论行

业或经营规模，尚未就任何课税年度被评税，或认为该人士被评定的税额

低于恰当的税额，税务局可在该课税年度届满后的六年内，对该人士作出

评税。负责有关工作的税务局人员，会按其专业经验和对行业的认识来选

取个案，并不会对奉公守法的纳税人带来过度滋扰。 

 

  税务局的第一科和实地审核及调查科均有根据《税务条例》第 60 条

作出补加评税，但局方没有就行使有关条文的个案数目和涉及税款等作统

计。 

 

  为补加评税设立追溯年期，对税务局履行其保障税收的职责非常重

要，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税务机构亦设有类似的追溯年期。事实上，有关追

溯年期并非只适用于税务局作出补加评税，亦同时适用于纳税人。根据《税

务条例》的规定，在指定的情况下，例如因报税表有错误或遗漏而引致评

税额过高，纳税人可在有关课税年度结束后的六年内申请更改评税额。如

纳税人在某些情况下多缴税款，亦可在有关课税年度结束后的六年内申请

退还有关款项。若缩短有关追溯年期，将对香港现行的评税机制和政府整

体税收有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根据《税务条例》第 51C 条，任何在香港经营业务的人士

须就其入息及开支备存最少七年的纪录。妥善保存有关业务纪录可保障纳

税人自身利益。根据现行税制，企业可无限期以亏损抵销其后利润。假若

企业在某课税年度有应评税利润，但扣除过去课税年度的亏损后整体上仍

有亏损，有关企业则不须就该课税年度缴纳税款，直至亏损全数抵销为止。

就有关个案的税务复核而言，税务局会就所有相关课税年度作出审核，当

中包括招致亏损的课税年度，因此纳税人须保留该等年度的业务纪录，直

至亏损全数抵销的年度完结后的七年为止，因而可能有个别个案的纳税人

需保留较长年期的纪录。备存七年业务纪录（即包括本课税年度及过去六

个课税年度）有助确保税务局在进行税务复核时可获得所需资料，以协助

局方作出准确的评税决定。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现时没有计划缩短补加评税的追溯年期。政府会

继续不时检视现行的税制，以考虑是否有优化的空间。 

 



 

完 


